
廣東省工程師學會 

電子信息專業技術人員水平評價實施細則 1.0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做好廣東省工程師學會電子信息專業技術人員水平評

價(簡稱水平評價)工作，特依據《廣東省工程師學會工程師能力標

準 1.0》、《廣東省工程師學會工程師專業水平評價實施通則 1.0》

制訂本細則。 

第二條 本細則適用於規範對廣東省工程師學會電子信息工程師

的水平評價工作。電子資信息專業技術人員水平評價設置電子技

術、信息處理與通訊、電子元器件與材料 3個專業方向： 

電子技術專業包括電子系統設計與製造過程中相關的各項工程

技術：電子電路、無線電、微波、電聲、信息顯示與光電子、表面

貼裝、印製電路板、模擬、電子專用設備等的科學研究、工程設

計、產品開發、生產工藝、技術管理、設備維護、質量控制與保

障、可靠性分析與評價、檢測認證、標準編制、技術推廣、技術服

務相關技術崗位； 

信息處理與通信專業包括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以及聲、

光、電、磁等及其衍生圖像、視頻、聲音等信息處理技術；信息通

訊系統與網路、互聯網、物聯網等的科學研究、工程設計、產品開

發、生產工藝、網路建設、技術管理、設備維護、質量控制與保

障、可靠性分析與評價、檢測認證、標準編制、技術推廣、技術服

務相關技術崗位；  



電子元器件與材料專業包括電子元件、電子器件、集成電路、

專用材料等的科學研究、工程設計、產品開發、生產工藝、技術管

理、設備維護、質量控制與保障、可靠性分析與評價、檢測認證、

標準編制、技術推廣、技術服務相關技術崗位。 

第三條 水平評價分為見習、助理、中級、高級、正高級五個級

別。初次申請時，申請人可根據自身條件直接申請參加任一級別的

水平評價；已持有《廣東省工程師學會工程師專業水平評價證書》

（簡稱《水平評價證書》）滿 3年的人員，也可根據自身條件申請

參加高一級別的水平評價。 

第二章  一般申請條件 

第四條 申請人應具備以下基本條件： 

1. 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遵守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簡稱中國科協）發佈的《科技人員職業道德規範》。 

2. 現學習專業或現從事工作與所申請專業領域相近。 

3. 是廣東省工程師學會或其團體會員單位香港電子學會的會

員，持有會員登記號。 

第五條 申請各級別水平評價原則上應具備的學歷及工作年限條

件如下： 

1.見習級別：高等教育本科或高職院校在校生經過三年的專業

學習，各門功課及格。 

2.助理級別：碩士研究生在校生，或本科學歷畢業，或大專畢

業 1年，或中專以上學歷且從事專業工作 2年以上。 



3.中級級別：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或碩士研究生學歷畢業(或學

位)在所申請專業領域累計工作滿 1年，或本科學歷在所申請專業領

域累計工作滿 4年，或大專學歷在所申請專業領域累計工作滿 5

年，或中專以上學歷且在所申請專業領域累計工作滿 6年；及 

取得香港認可學術團體＊正會員資格後，從事所屬界別工作滿一

年 或 同等資格。 

4.高級級別： 博士研究生學歷畢業(或學位)，或碩士研究生學

歷畢業(或學位)且從事所申請專業領域累計工作滿 4年，大學以上

學歷畢業且從事所申請專業累計工作滿 7年，或中專以上學歷且從

事所申請專業累計工作滿 10年；及 

取得香港認可學術團體＊高級(資深)會員資格；或 取得正會員

資格後，從事所屬界別工作滿六年 或同等資格。 

5.正高級別：博士研究生學歷畢業(或學位)，或碩士研究生學

歷畢業(或學位)在所申請專業領域累計工作滿 12年；本科學歷畢業

在所申請專業領域累計工作滿 15年，或中專以上學歷畢業在所申請

專業領域累計工作滿 25年；及 

取得香港認可學術團體＊高級(資深)會員資格後，從事所屬界別

工作滿五年；或 取得正會員資格後，從事所屬界別工作滿 11年 或 

同等資格。 

＊註：香港認可學術團體包括香港電子學會(CIE Hong Kong), IET 

Hong Kong, 香港工程師學會(HKIE)。 

如申請人未符合以上要求，但在其專業方面上有突出表現者，也會

一同考慮。 



第六條 持有《水平評價證書》滿 3年人員，可申請晉級。持有

國家級學會頒發的學會工程師專業技術水平評價證書（簡稱《水平

評價證書》），或省級學會專業工程師水平評價證書；人社系統頒

發的工程系列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證（簡稱《職稱證書》），或

人社系統頒發的崗位資格證書人員，均視同持有同級別《水平評價

證書》。 

第三章  能力及業績要求 

第七條 見習級別：主要參考在校表現、專業課程成績、獲獎情

況等，對業績不做明確要求。 

第八條 助理級別：作為參加人員完成過 1項有一定難度的項

目；提交 1篇結合自己所完成項目撰寫的技術工作總結。 

第九條 中級級別：作為主要人員完成過 1項有一定難度的項

目；近 5年內參加過與所申請專業領域相關的累計不少於 18學時的

專業技術培訓；具有指導助理工程師或技術人員開展工作的能力；

提交 1篇結合自己近五年內所完成項目的技術工作總結。 

第十條 高級級別： 

(1)工作經歷必須滿足下列要求： 

①作為項目主要負責人完成過 2項難度較高的項目，取得良好

的經濟或社會效益； 

②近 5年內參加過與所申請專業領域相關的累計不少於 18學時

專業技術培訓； 

③指導中、初級技術人員開展研究工作，取得明顯效果； 



④近 5年內參加過不少於 2次的與所申請專業領域相關的學術

交流活動； 

⑤提交 1篇近五年內撰寫的、與本人所從事工作緊密結合的評

審論文（本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是否公開發表過均可）。 

(2) 業績要求，必須具備下列要求之一： 

①所完成項目至少有 1項通過同行專家的鑒定或評價，達到省

內領先、國內先進水準； 

②省（部）級科技成果獎主要完成人，或市（廳）級科技成果

獎，或省級科技社團及以上設立的成果獎獲獎項目的主要完成人； 

③所完成項目形成 2件以上經認定的高新技術產品，並實現產

業化； 

④作為主要發明人（前 3位）取得發明專利 1件或實用新型專

利 3件，至少 1件實現產業化，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⑤提出 1項科技建議，為省部級以上有關部門採納，經同行專

家評議認為對科技進步和行業發展有重大促進作用； 

⑥作為主要參加人完成 2項國家、行業、地方、省級團體技術

標準，或 2項重大專案技術規範的制定，並獲批准、公佈、用於生

產實踐，標準具有一定的原創性。 

第十一條 正高級別 

(1) 工作經歷必須滿足下列要求： 

①作為項目技術負責人完成過 3項難度較高的項目，取得良好

的經濟或社會效益； 



②近 5年內參加過與所申請專業領域相關的累計不少於 18學時

專業技術培訓； 

③指導中級以上工程師開展研究工作，曾指導高級工程師開展

工作，取得顯著的效果； 

④近 5年內參加過不少於 2次的與所申請專業領域相關的學術

交流活動； 

⑤提交 2篇近五年內撰寫的、與本人所從事工作緊密結合的評

審論文（本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是否公開發表過均可，申請

並進入公開實審具有較大價值的發明專利 1件，可代替 1篇評審論

文）或專著 1部（主編之一）；榮獲中國專利優秀獎、省級專利金

獎、省級發明人獎的，可代替 2篇論文要求。 

(2) 業績要求，必須具備下列要求之一： 

①國家科技成果獲獎項目的主要完成人（以獎勵證書為准，下

同）； 

②省（部）級科技成果獎一、二等獎獲獎項目的主要完成人； 

③省（部）級科技成果獎三等獎，或市(廳)級科技成果獎一等

獎獲獎項目的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或省級科技社團及以上設

立的成果獎一等獎獲獎項目的主要完成人（排名前三）； 

④獲國家級工程類技術成果獎項的主要完成人（以己獲獎證書

和有關證明材料為准，下同）：或獲省級工程類技術成果獎項一、

二等獎的主要完成人； 

⑤作為本專業技術負責人，主持完成的重大工程技術專案或研

究成果，經同行專家鑒定或評價達到國內領先或國際先進水準； 



⑥作為本專業技術負責人，主持完成的重大工程技術專案或科

技成果轉化工作，在全國或全省範圍內產生重大影響，取得了較顯

著的效益； 

⑦在承擔科研項目或新產品開發過程中，取得重大技術創新成

果，產生明顯經濟和社會效益，或獲得有較大價值並取得顯著效益

的技術發明專利 1件（發明人）； 

⑧作為主要起草人負責 1項以上國際或國家標準、或 2項以上

行業標準和國家級團體標準、或 4項以上地方標準和省級團體標準

的制(修)定工作，標準具有原創性，並負責其中主要技術內容的撰

稿工作或實驗驗證工作，且該標準在相應範圍內得到實施應用。 

第四章 破格申請條件 

第十二條 所學專業非規定專業，或學歷未滿足，或工作年限未

滿足，但專業能力特別突出者，可按破格受理。 

第十三條 破格申請高級級別的申請人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①近五年內在所申請專業領域參與完成過省級及以上政府部門

或行業組織下達的重大科技專案，是主要技術貢獻者（排名前 5

位）。 

②近五年內在所申請專業領域獲得過省級及以上政府部門或行

業組織授予或頒發的技術榮譽稱號或科技獎勵，不要求等級與排

名。 

③作為主要發明人（前 2位）取得發明專利 3件或實用新型專

利 10件，至少 2件實現產業化，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④作為本專業技術負責人（前 2位元），完成的重大工程技術

專案或研究成果，經同行專家鑒定或評價達到國內領先或國際先進

水準； 

⑤企業高層經營、管理的技術管理人員，且企業屬於中型以上

規模，產值 2000萬及以上級別。 

第十四條 破格申請正高級別的申請人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①近五年內在所申請專業領域參與完成過省級及以上政府部門

或行業組織下達的重大科技專案，是主要技術貢獻者（排名前 3

位）。 

②近五年內在所申請專業領域獲得過省級及以上政府部門或行

業組織授予或頒發的技術榮譽稱號，或省級二等獎以上科技獎勵

（證書排名前 7位），或本專業省級及以上行業組織授予科技獎勵

一等獎（證書排名前 2位）。 

③企業高層經營、管理的技術管理人員，且企業屬於中型以上

規模，產值 5000萬及以上級別。 

第五章 認定條件 

第十五條 水平評價申請人應滿足《廣東省工程師學會電子信息

工程師能力標準 1.0》要求。 

第十六條 申請人所完成項目應滿足下列要求： 

1. 助理級別 

①項目效果：對本單位發展有一定促進作用； 

②項目難度：有一定技術難度，過程中解決了一般技術問題。 



2. 中級級別 

①本人作用：在本人負責範圍內起到解決一般技術問題的作

用； 

②項目效果：對本單位發展有促進作用； 

③項目難度：有一定技術難度，過程中解決了主要技術問題。 

3. 高級級別 

①本人作用：在本人負責範圍內起到決策或解決複雜技術問題

的作用； 

②項目效果：已取得經濟或社會效益；或對行業發展有促進作

用； 

③項目難度：有較高技術難度，過程中解決了複雜技術問題；

或具有較高組織難度，由多個專業人員協調完成； 

④項目創新：過程中運用了一定新理論、新技術；或所採取實

施方案、技術路線有一定創新。 

4. 正高級別 

①本人作用：在本人負責範圍內起到決策或解決疑難技術問題

的作用； 

②項目效果：已取得良好經濟或社會效益；或對行業發展有重

大促進作用； 

③項目難度：有很高技術難度，過程中解決了疑難技術問題；

或具有很高組織難度，由多個部門的專業人員協調完成； 



④項目創新：過程中運用了大量新理論、新技術或申請了專

利；或所採取實施方案、技術路線有重大創新。 

第十七條 申請人提交的評審論文應體現本人有較高學術造詣，

並滿足以下要求： 

1. 高級級別 

①文字表達簡練、通順，層次清楚，論證合理； 

②論點正確，研究思路清晰，方法科學，資料真實可靠； 

③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在本專業領域有一定應用價值。 

2. 正高級別 

①文字表達簡練、通順、準確，層次清楚，論證嚴密； 

②論點正確且有創新性，研究思路清晰、開闊、深入，方法科

學、獨到，資料真實可靠； 

③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在本專業領域有較高應用價值。 

第十八條 申請人面試時應能準確回答評委提問，邏輯清晰、表

達準確。 

第六章 評價程式 

第十九條 水平評價流程包括申報受理、資格審查、考核、評

價、審核、公示、頒發證書等環節。 

第二十條 申報受理工作具體受理時間以廣東省工程師學會、廣

東省電子學會及香港電子學會通知為准。通過審查申請材料的完整

性、有效性及是否滿足所申請級別的申請條件，確定是否受理該申

請。 



第二十一條 考核工作：根據專業具體情況，可採用考核認定、

筆試、實操、面試答辯、評審等多種評價方式，提高本專業各級別

評價的針對性和科學性。 

第二十二條 評價工作首先由香港電子學會和廣東省電子學會遴

選粵港兩地專家，根據申請人的資料、推薦意見、筆試（或實操）

成績或包括面試意見，結合《工程師能力標準達成度參考評分評判

標準 1.0》，對申請人是否達成能力條件進行初評。申請人所需的一

級指標全部在 60分以上、一級指標 A項“工程知識與專業能力”

中的二級指標均不得低於 60分且少於 2項等於 60分、一級指標 B

項“工程倫理與職業道德”中的二級指標Ｂ1職業道德、Ｂ2職業規

範、Ｂ3安全環保的指標均高於 60分，本次初評通過，結果待廣東

省工程師學會組織電子信息專業評價組、評價委員會做最終審核；

申請人所需的二級指標中有低於 60分的，但初評通過的結果，仍需

由廣東省工程師學會組織電子信息專業評價組、評價委員會做重點

審核。評價方式可以是函審，也可以是評價會或其他方式。評價的

各個步驟都要有書面記錄。 

第二十三條 已審核通過的人員，應在廣東省工程師學會、廣東

省電子學會、香港電子學會網站公示 7天。無異議者將取得相應級

別《水平評價證書》，並可推薦申請成為廣東省工程師學會相應級

別的個人會員。 

第七章 工程師的持續職業發展 

第二十四條 工程師每年應參加不少於 40學時（每學時原則上

不少於 30分鐘）的持續職業發展活動，及時更新專業知識，跟蹤行

業發展趨勢，掌握最新前沿技術，不斷保持並提高其工程能力。 



第二十五條 持續職業發展活動通常包括： 

（一）廣東省工程師學會、廣東省電子學會、香港電子學會指

定或認可的知識培訓或考試； 

（二）相關工程技術領域的研討會、技術考察等活動； 

（三）相關工程技術領域專業機構的專業活動（如相關標準的

起草、課題研究等）； 

（四）相關工程技術領域的專業論文發表或書籍出版； 

（五）相關工程技術領域的專業授課或會議演講； 

（六）相關工程技術領域的技術諮詢等服務活動； 

（七）獲經廣東省電子學會/香港電子學會指定的自學活動。 

第二十六條 工程師應定期更新個人職業技術檔案內容，每年填

寫持續職業發展活動記錄表，做好職業發展總結。 

第八章 工程師的監督管理 

第二十七條 工程師應當嚴格遵守職業行為準則，遵紀守法、愛

崗敬業、遵守職業道德、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與義務並接受委員會

的監督。 

第二十八條 廣東省工程師學會、廣東省電子學會對工程師的職

業行為應進行必要的監督，對嚴重違反職業行為準則、違反學術道

德規範、違背社會道德以及違法亂紀者吊銷其工程師《水準評價證

書》。 

第二十九條 工程師的個人行為，如對工作、形象和聲譽造成重

大損害，廣東省工程師學會吊銷其工程師《水平評價證書》。 



第九章 證書期限、續期、停止與吊銷 

第三十條 見習工程師級別的《水平評價證書》，有效期為 2

年；助理工程師、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和正高級工程師級別的《水

平評價證書》，有效期為 5年。 

第三十一條 《水平評價證書》有效期滿後，持證人可以選擇更

高級別的申請，也可以選擇續期申請。申請更高級別的，需按照相

應級別申請程式重新申請；申請續期的，申請人需提交申請材料，

申請正高工程師級別續期的，還應參加面試考核。 

第三十二條 若工程師有以下情況之一，可停止其《水平評價證

書》，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經改正仍達不到要求，可吊銷其《水

平評價證書》： 

（一）該工程師已申請取消其《水平評價證書》； 

（二）該工程師《水平評價證書》有效期滿且沒有再續期； 

（三）該工程師現已不再具備申請的資格條件； 

（四）該工程師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規定。 

第三十三條 工程師被吊銷《水平評價證書》後，交回《水平評

價證書》。 

第十章 申請流程及申請材料 

第三十四條 水準評價申請要求由申請人現所在學校或工作單位

推薦；對於在職申請人，如果“單位推薦”有困難，還可選擇“同

行推薦”。如選擇同行推薦，助理和中級級別要求高一級別同專業

領域兩人推薦，高級和正高級別要求同級別同專業領域三人推薦。 



第三十五條 廣東省工程師學會電子信息專業技術人員水平評價

流程如下： 

申报受理

资格审查

考核

评价

审核

考核

公示

颁发证书

申请人递交申请材料

高级和正高级的考核方式一般为笔试（或实操）与面试相结合

专业评价组组织3名评价专家初评

专业评价组、评价委员会审核

广东省工程师学会及广东省电子学会网站公示7天

 

第三十六條 申請人應提交下列申請材料，並配合受理單位進行

修訂和補充： 

1.身份證影本。 

2.《廣東省工程師學會電子信息專業技術人員水準評價申請

表》(原件，簡稱《申請表》，一式兩份)。 



3.近 5年來《專業技術工作總結》（不少於 3000字，原件，申

請人在封面親筆簽名，助理級別、中級級別的申請人提交，一式一

份）。 

4.評審論文（不少於 3000字，原件，申請人在封面親筆簽名，

高級和正高級別的申請人提交，一式一份）。 

5.《入會申請表》（原件，非廣東省工程師學會或其團體會員

單位廣東省電子學會個人會員的申請人提交）。 

6.能夠表明《申請表》所填內容真實性的證明材料（影本）。 

7.符合破格申請條件的證明材料（影本，破格申請人提交）。 

8.能夠表明本人專業能力的其他證明材料（影本）。 

第三十七條 所有申請材料要求用 A4紙列印或複印，加封面和

目錄後裝訂成冊。 

第十一章 覆議與仲裁 

第三十八條 申請人如對評價結果有異議，應在 7日內向香港電

子學會查詢；如仍有異議，可向廣東省工程師學會提交書面覆議申

請，並提供能夠支援覆議理由的材料。廣東省工程師學會應在收到

覆議申請後 30個工作日內回饋覆議結論。 

第三十九條 申請人如對覆議結論有異議，可向廣東省工程師學

會書面提交仲裁申請，並提供能夠支援仲裁理由的材料。廣東省工

程師學會應在收到仲裁申請後 30個工作日內回饋仲裁結論。仲裁結

論將作為是否變更評價結果的最終依據。仲裁費用由申請人承擔。 



第四十條 在申請人首次提出異議直至最終裁定之前，原評價結

果不變。如裁定原評價結果變更，則評價證書有效期從做出最終裁

定之日起計算。 

第十二章 附則 

第四十一條 本細則由廣東省工程師學會電子信息專業技術人員

水平評價組（廣東省電子學會/香港電子學會）制訂，經廣東省工程

師學會審核批准後執行。解釋權歸廣東省工程師學會秘書處。 

 


